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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长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楼永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缪勇刚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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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元） 104,975,552.78 99,608,547.08 99,608,547.08 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72,041.70 2,499,294.28 2,499,294.28 -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58,541.70 2,491,134.28 2,491,134.28 -9.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79,568.69 -14,731,502.44 -14,731,502.44 -131.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0.0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0.0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6% 1.02% 1.02% -0.5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91,832,500.83 590,554,690.58 590,554,690.58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1,898,104.25 489,626,062.55 489,626,062.55 0.4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500.00  

合计 13,500.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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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重大风险提示 

（一）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虽然公司应收账款客户主要为行业内优质企业，但仍然存在因客户信誉恶化、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而出现坏账的风险。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2015年，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957号文核准，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5）258号文同意，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67万股，每股发行价格14.84元，新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247,382,800.00元，

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4,348,135.15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13,034,664.85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建设年产

10,000吨塑料电缆料颗粒项目和年产25,000吨塑料电缆料颗粒项目。公司在确定投资项目之前进行了科学严格的论证，募投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该项目自2015年开工建设以来按计划稳步推进，但后续仍有

土建施工、设备采购、安装、调试等诸多流程，存在建设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此外，项目建成投产后，如果因市场环境发

生不可预测的重大变化等原因，公司将面临项目投资收益达不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三）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公司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及净资产均会有较大程度的增加。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均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

虽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不能立即实现效益。因此，公开发行后，在公司股本和

净资产均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四）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主要来自于石油衍生化工产品等，其采购价格受石油价格影响较大。近年来，国际石油市场相对低

迷且价格波动较大，对公司原材料采购计划的制度和实施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为控制成本以及降低经营风险，公司制

定了一系列措施，如公司通过采用订单生产方式以及将原材料价格变动通过调整售价向客户传导。虽然公司制定了各种措施

以平缓原材料价格波动，但经营水平仍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三、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3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高兴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25% 25,500,000 25,500,000 质押 23,610,000 

中国双帆投资控

股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75% 12,500,000 12,500,000   

杭州天眼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5% 4,500,000 4,500,000 质押 4,500,000 

浙江浙科汇利创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7% 2,250,000 2,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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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有限公司 

吴海龙 境内自然人 2.25% 1,500,000 1,500,000   

浙江润禾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1,250,000 1,250,000 质押 1,250,000 

宁波仁达龙扬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 900,000 900,000   

浙江悦海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600,000 600,000   

绍兴鸿禧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5% 500,000 5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4% 428,100 428,1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28,100 人民币普通股 428,100 

钟慧敏 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 

罗新伟 96,900 人民币普通股 96,900 

汤一锋 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000 

李小昆 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 

李雪君 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 

陈伟强 74,800 人民币普通股 74,800 

陈瑛宗  67,600 人民币普通股 67,600 

陈坚勇 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 

邱玉龙 63,300 人民币普通股 63,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高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双帆投资控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都受公司实际控制人

高长虹先生控制；杭州天眼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股权激励平台，持股人员主要是公司董

事、监事、高管、中层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公司实际控制人高长虹担任杭州天眼投资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未曾知悉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李雪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0,00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4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80,000 股;公司股东邱玉龙除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1,50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8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63,3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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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3、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

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拟解除限售日期 

浙江金桥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500,000 0 -187,500 312,500 

首发前机构类限

售股 
2016 年 6 月 9 日 

社会公众 0 0 187,500 187,500 

因司法拍卖竞得

浙江金桥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

本公司的股份。 

2016 年 6 月 9 日 

合计 500,000 0 0 5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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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其他流动资产 136,825.24 298,110.49 -54.10 主要系公司期初待抵扣进项税金在

本期收到发票结转所致。 

应付票据 1,081,874.79 5,448,249.79 -80.14 主要系票据到期兑付，导致期末余额

减少。 

应交税金 770,389.06 6,531,796.22 -88.21 主要系期末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小

于期初所致。 

其他应付款 570,961.42 2,360,918.33 -75.82 主要系期初计提的费用在本期支付

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71,111.95 363,242.76 -80.42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减少，相应的附加

税下降所致。 

财务费用 628,777.47 2,652,909.88 -76.30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相应贷款

利息下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52,830.00 844,161.73 -153.64 主要系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小于上年

同期，相应本期坏账损失计提绝对额

下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18,000.00 9,600.00 87.50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79,568.69 -14,731,502.44 -131.77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02,265.69 -3,729,625.46 -43.63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311,157.18 13,780,659.49 -39.69 主要系本期流动资金相对充裕，取得

借款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二、业务回顾和展望 

报告期内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具体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量13673.59T,较上年同期增长24.48%,由于本期的单位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12.64%,使本期营

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仅增长5.39%，同时产品变动成本及相关费用随销售量的增加而同比例上升,导致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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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净利润仅为2,272,041.7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09%。 

重大已签订单及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数量分散的订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产品或服务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有关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研发项目的进展及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的无形资产、核心竞争能力、核心技术团队或关键技术人员（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发生重大变化

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前 5 大供应商的变化情况及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过度依赖单一供应商的情形，前五大供应商的变化是根据业务需要进行采购引起的， 属正常变化，

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前 5 大客户的变化情况及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过度依赖单一客户的情形，公司客户数量较多且稳定，前五大客户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

影响。 

年度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2016年度经营计划，进一步加大将公司产品线进一步向高端、环保、新材料领域延伸，同时稳步改进已

有产品配方、成本控制、优化组织架构与公司流程、人才引进和培养、内部风险控制等各项工作，公司本年度经营计划未发

生重大变更。 

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重要风险因素、公司经营存在的主要困难及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产品的基础材料很多是石油的衍生品，基础材料的采购价格与原油的市场价格具有紧密的关联性。近几年原油价格

波动剧烈，从而对公司的原材料采购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公司面临因基础材料采购价格波动而导致业绩波动的风险。 

    对策：密切关注国际原油市场的波动情况，加强与供应商的联络，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确保公司长

期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并尽可能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影响。 

2、虽然公司应收账款客户主要为行业内优质企业，但仍然存在因客户信誉恶化、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而出现坏账的风险。 

    对策：为降低坏账的风险，确保应收帐款的安全性，在与客户建立合作关系之前，对客户进行资信调查，了解客户的经

营状况，并按照相应的标准对客户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类别的客户情况制定不同的账期；同时，公司对超期货款加强管理，

积极催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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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重要事项 

一、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来源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权激励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

东高兴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股东中国

双帆投资控

股集团（香

港）有限公

司、杭州天眼

投资有限公

司 

发行前股份

自愿锁定的

承诺 

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直

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其持

有的股份；所

持公司股份

在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减

持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首

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

价；公司股份

上市交易后 6

个月内如连

续 20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

后 6 个月期末

(2015 年 12 月

31 日)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

持有公司股

票的锁定期

2015 年 06 月

09 日 

2015 年 6 月

10 日-2018 年

6 月 10 日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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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公司法人股

东浙江浙科

汇利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浙江金桥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浙江润

禾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杭

州仁达龙扬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浙江悦

海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绍

兴鸿禧投资

有限公司 

发行前股份

自愿锁定的

承诺 

自公司股票

上市交易之

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

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上述

股份。 

2015 年 06 月

09 日 

2015 年 6 月

10 日-2016 年

6 月 10 日 

正常履行中 

高长虹、楼永

富、金桂良、

凌勇、沈治

华、胡炳林、

朱忠华、吴

畏、周黎隽、

问泽文、周建

深、缪勇刚 

发行前股份

自愿锁定的

承诺 

在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

直接和间接

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

不再担任上

述职务后半

年内，不转让

本人持有的

公司股份。如

在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

六个月内申

报离职的，自

申报离职之

日起十八个

月内不转让

本人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

2015 年 06 月

09 日 

上述特定期

限、任职期间

以及离职后

的特定时间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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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如在股票

上市之日起

第七个月至

第十二个月

之间申报离

职的，自申报

离职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本人

持有的公司

股份；所持股

份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

减持的，其减

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公

司上市后 6 个

月内如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

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 6 个

月期末（2015

年 12 月 31

日）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持

有公司股票

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 6 个

月，上述承诺

不会因为本

人职务的变

更或离职等

原因而改变。 

公司控股股

东高兴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

人高长虹、法

人股东中国

双帆投资控

股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 

 

所持公司股

票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

减持不超过

其直接和间

接所持股份

的 20%；在锁

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公

2014 年 04 月

22 日 

上述特定期

限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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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份的，将

提前三个交

易日通知公

司并予以公

告，并承诺将

按照《公司

法》、《证券

法》、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办

理；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减

持公司股票

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本次

发行价格，公

司上市后发

生除权除息

事项的，上述

发行价格做

相应调整。 

杭州天眼投

资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

人员通过本

公司所持发

行人股票在

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每年

减持不超过

上一年末所

持股份的

25%；其余股

东通过本公

司所持公司

股票在锁定

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完毕；

在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减

持公司股份

的，将提前三

个交易日通

知公司并予

2014 年 04 月

22 日 

上述特定期

限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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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告，并承

诺将按照《公

司法》、《证券

法》、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办

理；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减

持公司股票

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本次

发行价格，公

司上市后发

生除权除息

事项的，上述

发行价格做

相应调整。 

公司  

如《招股说明

书》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

遗漏，对判断

公司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

的发行条件

构成重大、实

质影响的，公

司将依法回

购首次公开

发行的全部

新股，回购价

格为以发行

价和市场价

孰高为准。公

司将在有关

事项经有权

机关认定后

30 日内启动

回购，并依法

履行相关审

批程序，控股

股东、实际控

制人将督促

2014 年 04 月

22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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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施回

购方案。公司

上市后发生

除权除息事

项的，上述发

行价格及回

购股份数量

做相应调整。

公司招股说

明书和有关

申报文件有

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

中遭受损失

的，公司将在

有关事项经

有权机关认

定后 30 日内

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 

公司控股股

东高兴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

人高长虹 

 

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

和有关申报

文件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若公司招股

说明书和有

关申报文件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公

司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

成重大、实质

影响的，将依

法回购首次

2014 年 04 月

22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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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时

已转让的限

售股份，回购

价格为以发

行价和市场

价孰高为准。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将在有关

事项经有权

机关认定后

30 日内启动

回购，并依法

履行相关审

批程序。公司

上市后发生

除权除息事

项的，上述发

行价格及回

购股份数量

做相应调整。

公司招股说

明书和有关

申报文件有

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

中遭受损失

的，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

制人将在有

关事项经有

权机关认定

后 30 日内依

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公司、控股股

东高兴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

人高长虹、董

事、监事、高

 

如《招股说明

书》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

遗漏，致使投

资者在证券

2014 年 04 月

22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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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管理人员 交易中遭受

损失的，将在

有关事项经

有权机关认

定后 30 日内

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 

实际控制人

高长虹 
 

A、本人目前

未直接或间

接从事与股

份公司存在

同业竞争的

业务及活动；

本人的配偶、

父母及配偶

的父母、兄弟

姐妹及其配

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

及其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

妹和子女配

偶的父母，目

前均未直接

或间接从事

与股份公司

存在同业竞

争的业务及

活动；B、本

人愿意促使

本人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

企业将来不

直接或通过

其他任何方

式间接从事

构成与股份

公司业务有

同业竞争的

经营活动；C、

本人将不在

中国境内外

直接或间接

从事或参与

2014 年 04 月

22 日 

作为股份公

司股东期间

（直接或间

接）、担任股

份公司董事

长期间及辞

去在股份公

司职务后六

个月内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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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在商业

上对股份公

司构成竞争

的业务及活

动或拥有与

股份公司存

在竞争关系

的任何经济

实体、机构、

经济组织的

权益；或以其

他任何形式

取得该经济

实体、机构、

经济组织的

控制权；或在

该经济实体、

机构、经济组

织中担任高

级管理人员

或核心技术

人员。D、未

来如有在股

份公司经营

范围内相关

业务的商业

机会，本人将

介绍给股份

公司；对股份

公司已进行

建设或拟投

资兴建的项

目，本人将在

投资方向与

项目选择上

避免与股份

公司相同或

相似；E、如

未来本人所

控制的企业

拟进行与股

份公司相同

或相似的经

营业务，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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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行使否决

权，避免与股

份公司相同

或相似，不与

股份公司发

生同业竞争，

以维护股份

公司的利益。

F、本人在作

为股份公司

股东期间（直

接或间接）、

担任股份公

司董事长期

间及辞去在

股份公司职

务后六个月

内，本承诺为

有效之承诺。

G、本人愿意

承担因违反

上述承诺而

给股份公司

造成的全部

经济损失。 

公司控股股

东高兴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法人股东

中国双帆投

资控股集团

（香港）有限

公司、杭州天

眼投资有限

公司 

 

A、本公司将

不在中国境

内外直接或

间接从事或

参与任何在

商业上对股

份公司构成

竞争的业务

及活动或拥

有与股份公

司存在竞争

关系的任何

经济实体、机

构、经济组织

的权益；或以

其他任何形

式取得该经

济实体、机

构、经济组织

2014 年 04 月

22 日 

不再持有股

份公司 5%及

以上股份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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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权。B、

本公司或本

公司控制的

企业如出售

与股份公司

生产、经营相

关的任何资

产、业务或权

益，股份公司

均享有优先

购买权；且本

公司保证在

出售或转让

有关资产或

业务时给予

股份公司的

条件与本公

司或本公司

控制的企业

向任何独立

第三人提供

的条件相当。

C、未来如有

在股份公司

经营范围内

相关业务的

商业机会，本

公司将介绍

给股份公司；

对股份公司

已进行建设

或拟投资兴

建的项目，本

公司将在投

资方向与项

目选择上避

免与股份公

司相同或相

似；D、如未

来本公司所

控制的企业

拟进行与股

份公司相同

或相似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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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本公

司将行使否

决权，避免与

股份公司相

同或相似，不

与股份公司

发生同业竞

争，以维护股

份公司的利

益。E、本公

司签署本承

诺书的行为

已取得本公

司权力机关

的同意，亦已

取得本公司

控制的企业

的权力机关

同意，因而本

公司签署本

承诺书的行

为代表本公

司和本公司

控制的企业

的真实意思。

F、本承诺书

所载的每一

项承诺均为

可独立执行

之承诺。任何

一项承诺若

被视为无效

或终止将不

影响其他各

项承诺的有

效性；本公司

愿意承担因

违反上述承

诺而给股份

公司造成的

全部经济损

失。本公司在

不再持有股

份公司 5%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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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股份前，

本承诺为有

效之承诺。 

实际控制人

高长虹 
 

如本人和本

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今后

与股份公司

不可避免地

出现关联交

易时，将依照

市场规则，本

着一般商业

原则，通过签

订书面协议，

并严格按照

《公司法》、

《公司章

程》、股份公

司《关联交易

公允决策制

度》等制度规

定的程序和

方式履行关

联交易审批

程序，公平合

理交易。涉及

到本人的关

联交易，本人

将在相关股

东大会和董

事会中回避

表决，不利用

本人在股份

公司中的地

位，为本人在

与股份公司

的关联交易

中谋取不正

当的利益。本

人及本人控

制的企业将

严格遵守股

份公司《防范

控股股东及

2012 年 12 月

06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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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专

项制度》的相

关规定，不以

任何直接或

间接的形式

占用股份公

司资金，不与

股份公司发

生非经营性

资金往来。如

果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企

业违反上述

承诺，与股份

公司发生非

经营性资金

往来，需在任

意股东、监事

或董事会要

求时立即返

还资金，并赔

偿公司相当

于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 1.5

倍的资金占

用费。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303.47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2.1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310.38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截止报

告期末

累计实

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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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10,000 吨塑料

电缆料颗粒项目 
否 9,961.51 

9,961.5

1 
10.49 3,093.8  

2017 年

05 月 31

日 

  否 否 

年产 25,000 吨塑料

电缆料颗粒项目 
否 11,342.32 

11,342.

32 
41.68 

3,216.5

8 
 

2017 年

05 月 31

日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1,303.83 
21,303.

83 
52.17 

6,310.3

8 
-- --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否           

合计 -- 21,303.83 
21,303.

83 
52.17 

6,310.3

8 
-- -- 0 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适用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6 月 6 日出具的天健审[2015]6022 号《关于杭州

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截至 2015 年 6 月 5 日，本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2,956.53 万元。公司 2015 年 6 月 13 日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独立董事在审议相关材料后出具的独

立意见，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956.53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保荐

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出具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意见》，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适用 

公司 2015 年 6 月 27 日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独立董事在

审议相关材料后出具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6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生产经营性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公司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出具了《齐鲁证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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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于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同

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6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报告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都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内。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三、其他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4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目前公司经营盈利情况良好，但仍处于发展阶段，属成长期。本着回报股东、与股东共享公司

经营成果的原则，在兼顾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提出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41,114,297.43万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

余公积总额6,167,144.61元，2015年度内实施现金股利每10股派发人民币1.5元（含税）计7,500,000.00元后，加上年初未分配

利润125,116,820.43元，截至2015年末，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52,563,973.25元。公司拟以2015年末公司总股本66,67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1.5元（含税）；本年度不转增资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认为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并且上述现金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

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后认为：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健康发展。

同意将公司《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核查后认为：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健康发展。同意将公

司《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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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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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64,090,685.15 153,202,224.79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42,113,065.69 51,193,357.63 

  应收账款 160,208,111.12 168,837,356.41 

  预付款项 602,578.82 552,991.45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482,047.79 4,301,340.4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57,032,727.87 48,354,774.23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36,825.24 298,110.49 

流动资产合计 428,666,041.68 426,740,155.40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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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4,136,566.04 4,194,042.59 

  固定资产 73,563,224.66 69,259,478.58 

  在建工程 36,517,536.74 41,023,130.51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47,613,923.48 47,893,227.8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35,208.23 1,444,655.63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3,166,459.15 163,814,535.18 

资产总计 591,832,500.83 590,554,690.5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5,000,000.00 56,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081,874.79 5,448,249.79 

  应付账款 30,048,322.66 27,558,125.69 

  预收款项 646,255.00 873,053.8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720,297.82 2,070,658.19 

  应交税费 770,389.06 6,531,7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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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利息 96,295.83 85,825.97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70,961.42 2,360,918.33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99,934,396.58 100,928,628.0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99,934,396.58 100,928,628.03 

所有者权益：   

  股本 66,670,000.00 66,67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40,142,564.59 240,142,564.59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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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余公积 30,249,524.71 30,249,524.7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54,836,014.95 152,563,973.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91,898,104.25 489,626,062.55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491,898,104.25 489,626,062.5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91,832,500.83 590,554,690.58 

法定代表人：高长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楼永富                    会计机构负责人：缪勇刚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04,975,552.78 99,608,547.08 

  其中：营业收入 104,975,552.78 99,608,547.0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01,975,785.33 96,512,483.16 

  其中：营业成本 77,616,473.08 73,608,957.1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71,111.95 363,242.76 

     销售费用 10,323,102.56 8,430,105.24 

     管理费用 13,789,150.27 10,613,106.45 

     财务费用 628,777.47 2,652,909.88 

     资产减值损失 -452,830.00 844,161.73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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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999,767.45 3,096,063.92 

  加：营业外收入 18,000.00 9,6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104,893.47 96,451.3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912,873.98 3,009,212.58 

  减：所得税费用 640,832.28 509,918.3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272,041.70 2,499,294.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72,041.70 2,499,294.28 

  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

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

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

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

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

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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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2,272,041.70 2,499,294.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2,272,041.70 2,499,294.28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3 0.05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3 0.05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 

法定代表人：高长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楼永富                    会计机构负责人：缪勇刚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3,446,717.31 55,932,055.24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

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

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

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604,464.79 5,309,60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4,051,182.10 61,241,6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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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1,346,111.68 51,498,270.57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

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

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10,207,241.89 10,401,356.59 

  支付的各项税费 8,716,085.02 5,460,111.2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9,102,174.82 8,613,419.2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371,613.41 75,973,157.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79,568.69 -14,731,502.4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

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65,636.3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5,636.3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102,265.39 3,795,261.77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02,265.39 3,795,261.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2,265.39 -3,729,625.4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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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5,000,000.00 49,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000,000.00 49,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6,000,000.00 33,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688,842.82 2,219,340.51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688,842.82 35,219,340.5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11,157.18 13,780,659.4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0.12 0.2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888,460.36 -4,680,468.2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3,202,224.79 43,790,702.3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4,090,685.15 39,110,234.19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法定代表人：高长虹 

 

2016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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